温州市建筑业企业人工费用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理及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三方监管协议（示范文本）
（红色字体为备注注解内容，签约前请自行删除）
甲方：    （工程建设单位）                     

乙方：    （工程总包单位）                     

丙方：    （专用账户开设银行）                 

工程名称：                                     

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53号）和《关于进一步完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在丙方开设乙方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户名称：                     ；  账号：                 ；项目编号：                  。（以企业为单位开设专户的，需以项目为单位进行分类管理，并注明项目编号，项目编号由银行按项目管理需求赋予。以项目为单位开设专户的，无需填写）专项用于支付乙方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不得挪作他用。该账户预留丙方的监管章。开立专用监管账户时，预留银行印鉴由乙方财务章、法人章、以及丙方监管章印鉴组成。乙方申请账户预留印鉴变更的，需经丙方同意。在监管期内，该账户关闭通存通兑功能，不得取现，不得购买支票等银行重要空白凭证，不得开立公司网银专业版、手机银行专业版、集团账户、单位结算卡（回单打印功能除外）作为授权被代扣账户等可能引起监管账户内自己发生动账的业务。在发放农民工工资时，丙方应为乙方办理相关工资代发手续，如需进一步明确乙丙双方代发农民工工资义务及责任的，可另行签订工资代发协议，工资代发协议以丙方版本为准。

二、工程开工后，甲方于次月开始，每月     日前，将上月结算价款总额的     %作为人工费用汇入乙方专户。（约定支付的人工费比例按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11部门《关于在全省工程建设领域改革保证金制度的通知》（浙建〔2020〕7号）执行）

三、乙方选择通过“智慧住建”工薪保障系统传送代发工资数据至丙方。丙方确保该专户与“智慧住建”实现数据互通。以企业为单位开设的专户，丙方应按项目进行资金分类管理。账户发生资金变动时，丙方应将账户、分类账户及资金变动信息实时上传“智慧住建”工薪保障系统。甲方在支付人工费时应注明项目编号，因甲方未填写项目编号或项目编号填写不正确，导致资金无法转入分类账户的，需甲乙双方共同提出申请，由丙方根据申请内容和入账情况进行人工调账。

四、丙方有义务及时为乙方按月提供标注专户名称、账号及支出明细的代发工资流水并盖业务章，且确保流水上的账号与协议及备案账号一致。丙方应对专户进行特殊标识，并在相关网络查控平台、电子化专线信息传输系统等作出整体限制查封、冻结或者划拨设置。
五、乙方垫付人工费用或误操作汇入专户的资金，丙方可根据乙方提供的情况说明和入账证明以入账金额为限原路返还。除此外，工程未竣工前，丙方不得接受柜面或网银等转账指令。

六、工程竣工后，如账户仍有该工程的人工费用结余，乙方可凭竣工意见表于竣工之日起3个月后，向丙方申请将该工程项目的结余资金划拨至乙方基本户中。

七、本协议由甲、乙、丙三方协商订立，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各方必须严格履行，共同遵守。

（一）若甲方违约，应继续履行职责并承担违约责任。

（二）若乙方违约，应采取补救措施并承担违约责任。

（三）若由于丙方失误，造成农民工专户被法院划拨、冻结和查封，给乙方造成的损失应承担               违约责任。

八、本协议在履行中发生争议时，各方可自愿选择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温州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向项目所在地或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各执一份，乙方须在签订协议后，将协议扫描上传“智慧住建”工薪保障系统备案。

甲方（签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签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